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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深圳技能大赛——南山区数字艺术
创作职业技能竞赛实施方案

一、竞赛宗旨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技能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培养和选拔一批在数字创意领域具有高超技能和创新能力的高技能人才，为南山区的高技能人才队伍注入新生力量。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深圳市南山区人力资源局
深圳市南山区总工会
承办单位：环球数码媒体科技研究（深圳）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深圳职业技术大学
              中国文化娱乐行业协会数字文娱分会
深圳市环球数码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深圳市环球数码创意科技有限公司
数旅科技创新（深圳）有限公司
为加强本次大赛各项工作的日常组织、协调与管理，在2024年深圳市南山区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领导下，按照相关工作要求，成立数字艺术创作竞赛项目执委会，负责赛事组织协调、技术实施、后勤服务、健康安全服务保障等工作。执委会成员如下：
主  任：谷艳妮 环球数码媒体科技研究（深圳）有限公司产教事业部总监
副主任：陈  晨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数字创意与动画学院专业主任
                刘倬慧 环球数码媒体科技研究（深圳）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万松梅 环球数码媒体科技研究（深圳）有限公司IP运营事业部总经理
成  员：黄华娟、林嘉豪、韦弘、石雪梅、刘倩倩、李奇淇
执委会下设综合部、赛务部、技术部、申诉受理部、后勤保障部。执委会办公室设在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中三道9号环球数码大厦7楼。联系方式：谷艳妮，18018769657。
三、竞赛安排
（一）竞赛项目
数字艺术创作。
（二）竞赛标准
参照动画制作员三级/高级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结合新时代行业企业发展情况，适当增加相关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技能等方面的内容，由执委会组织专家制定，具体要求见技术文件。
（三）竞赛形式
本次竞赛为单人赛，分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进行，初赛为参赛选手原创作品线上评分，取初赛成绩排名前30名选手进入决赛，决赛为实际操作竞赛，具体要求见技术文件。
（四）参赛条件
本次竞赛面向南山区组织开展，参赛的人员应当符合以下条件：年满16周岁且未到法定退休年龄，在南山区工作、学习，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遵守职业道德，遵守竞赛规则、流程。已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广东省技术能手”等荣誉的人员不以选手身份参赛，已获得“深圳市技术能手”“深圳市南山区技术能手”的人员不以选手身份参加相同赛项。本次竞赛同一单位报名人数不超过3人，参赛单位不少于20家。报名人数不少于60人，如出现报名人数不足可延长报名时间或者取消竞赛（由执委会另行通知）。
（五）报名时间
即日起至2024年9月1日23:59止。
（六）报名方式
参赛选手用手机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在线报名，按报名条件和系统要求填写资料并上传报名材料。审核结果请登录平台→“我的”→我的办理事项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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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报名资料
报名参赛的选手根据技术文件要求提交参赛作品及《参赛作品原创承诺书》，并报名系统要求将以下资料上传至相应位置：
1.竞赛报名表(下载打印，本人签字和单位盖章后上传)。
2.本人身份证正反面照片。
3.本人近期免冠白底电子彩色证件照。
4.在南山区工作的选手，上传社保缴费证明；在南山区就读的学生，上传学生证照片。
（八）咨询电话
谷老师，18018769657。
（九）竞赛时间、地点
1.初赛。执委会组织裁判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分，2024年9月23日公布进入决赛名单。
2.赛前培训。2024年10月16日14:00在线上开展决赛赛前培训。主要组织参赛选手熟悉场地环境、设施设备；提供安全知识、竞赛流程、技术文件规则解读等培训。
3.决赛。2024年10月19日9:00-12:00、13:00-15:00，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4089号深圳职业技术大学。
以上竞赛时间、地点如有变动，以执委会通知为准。
四、奖励办法
（一）认定“深圳市南山区技术能手”
竞赛综合成绩前6名且初赛和决赛成绩均合格的参赛选手颁发“深圳市南山区技术能手”证书。
（二）奖项
本次竞赛项目分别设置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
（三）奖金
获得一、二、三等奖的选手由执委会颁发奖金，具体为：一等奖1名，奖金15000元；二等奖2名，奖金10000元；三等奖3名，奖金5000元。各项奖金均为税前金额。
（四）优秀组织奖
对在本次大赛中作出突出贡献，或在参赛组织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由执委会颁发优秀组织奖。
五、其他
（一）参赛选手不遵守竞赛规程，或经查实有冒名顶替、作弊、扰乱赛场秩序等情形的，终止比赛资格，取消比赛成绩。已经获得相关荣誉、称号或者物质奖励的，由深圳市南山区人力资源局取消、追回。
（二）本竞赛不收取任何费用。
（三）本实施方案条款的最终解释权归深圳市南山区人力资源局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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